
2017年财政部将《企业会计准则第14

号--收⼊》（财会〔2006〕3号）《企业会

计准则第15号--建造合同》（财会〔2006〕

3号，以下简称原建造合同准则）合并修订

为《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⸺收⼊》（财会

〔2017〕22号，以下简称新收⼊准则）。新

收⼊准则除了规范收⼊的确认与计量，还包

括合同成本的确认、摊销、减值等相关会计

处理，并在准则应⽤指南中规定了合同履约

成本会计科⽬的具体账务处理。实务中，部

分企业往往更关注收⼊确认和计量的会计处

理，⽽忽略了成本端会计处理的合理性与恰

当性。有些企业对所发⽣的⽀出应当计⼊营

业成本还是期间费⽤存在困惑，对于与合同

有关的⽀出能否确认为合同履约成本也存在

疑议。

⼆
按履约进度确认收⼊时合同履约成本结转的

处理

新收⼊准则下，⼯程施⼯企业在采⽤产出法确定

履约进度的情况下，截⾄资产负债表⽇归集的合同履

约成本（施⼯成本），应如何结转营业成本，实务中

存在不同观点。

1. 案例背景

2×21年1⽉1⽇，丙建筑公司与某公司签订了

⼀项⼤型设备建造⼯程合同。根据双⽅约定，该

⼯程造价12,000万元，⼯程期限为3年，预计

2×23年12⽉31⽇竣⼯。丙公司预计完成该合同

将发⽣总成本8,000万元。假定该建造⼯程整体构

成单项履约义务，并属于在某⼀时段履⾏的履约

义务，丙公司以监理公司确认的⼯程完⼯量作为

产出指标，采⽤产出法确定履约进度，按照履约

进度确认收⼊，并以按履约进度计算的累计成本

结转主营业务成本。⼯程履约情况具体如表1所

⽰：

表1  ⼯程各履约期间按履约进度确认的

累计收⼊和成本

注：假设不考虑增值税及其他相关因素

上述案例背景下，截⾄各资产负债表⽇，丙

公司应如何结转营业成本在实务中存在不同的处

理。

2. 案例分析

观点⼀：按产出法计算的履约进度乘以预计

总成本扣除以前期间累计已结转的营业成本后确

认当期应结转的营业成本。当期应结转的营业成

本⼤于归集的施⼯成本的，差额贷记负债；当期

应结转的营业成本⼩于归集的施⼯成本的，差额

保留合同履约成本余额。

上述案例中，截⾄2×21年12⽉31⽇，丙公

司确认主营业务收⼊4,800.00万元，以按履约进

度计算的累计成本结转主营业务成本3,200.00万

元，并将累计发⽣的实际成本超过结转部分的200

万元合同履约成本在存货项⽬列报。

该观点认为，对于成本结转，新收⼊准则及

其应⽤指南仅指出，与合同成本有关的资产应当

采⽤与该资产相关的商品收⼊确认相同的基础

（即，在履约义务履⾏的时点或按照履约义务的

履约进度）进⾏摊销，计⼊当期损益。因此仍可

延续原建造合同准则下关于成本结转的处理。

即，在资产负债表⽇，应当按照合同总收⼊乘以

完⼯进度扣除以前会计期间累计已确认收⼊后的

⾦额，确认为当期合同收⼊；同时，按照合同预

计总成本乘以完⼯进度扣除以前会计期间累计已

确认成本后的⾦额，确认为当期合同成本。

观点⼆：按照资产负债报表⽇累计归集施⼯

成本结转营业成本，不保留合同履约成本余额；

且当按产出法计算的履约进度乘以预计总成本扣

除以前期间累计已结转的营业成本后⾦额⼤于当

期归集的施⼯成本时，也⽆需暂估成本。上述案

例中，截⾄2×21年12⽉31⽇，丙公司以累计发

⽣实际成本3,400.00万元结转营业成本，不保留

合同履约成本余额。

该观点认为，相⽐原建造合同准则，新收⼊

准则对合同成本应确认为⼀项资产还是在发⽣时

计⼊当期损益作出了更为具体的规定。例如，对

于与履约义务中已履⾏部分相关的⽀出以及⽆法

在尚未履⾏的与已履⾏的履约义务之间区分的相

关⽀出，应在发⽣时直接计⼊当期损益，不能确

认为⼀项资产。如果⼀项履约义务满⾜在⼀段时

间内履约义务（⽽不是在某⼀时间点）的条件，

表明商品控制权是在企业履约的同时持续转移

的。在履约期间任⼀确认收⼊的时点，如果发⽣

的施⼯成本为与履约义务中已履⾏部分相关的⽀

出，其控制权均已转移⾄客⼾处，因此资产负债

表⽇，企业资产负债表中不应产⽣任何与该履约

⽀出相关的重⼤资产，如合同履约成本等，因此

不应延续原建造合同的做法，⽽应该将归集的施

⼯成本全部结转⾄当期营业成本中。

上述两种观点中，观点⼀未考虑新收⼊准则

对合同成本应确认为⼀项资产还是在发⽣时计⼊

当期损益的具体规定。根据观点⼀，如果预计合

同总成本不发⽣重⼤变动，项⽬总体⽑利率在整

个项⽬期间会保持基本稳定。⽽根据观点⼆，在

不同的施⼯阶段，项⽬的⽑利率与实际施⼯的内

容紧密相关，项⽬的⽑利率可能会出现较⼤波

动。以上述案例为例，按照实际发⽣的施⼯成本

结转主营业务成本后，丙公司对该合同在各履约

期间的⽑利率如表2所⽰。

表2   ⼯程在履约各期间按实际成本结转的⽑利率

从表2可以看出，丙公司在⼯程项⽬的各履约

期间，项⽬⽑利率出现较⼤波动。但项⽬⽑利率

出现较⼤波动是因为各阶段施⼯内容不同所致，

如实反映了丙公司在项⽬各阶段的真实盈利⽔

平。我们认为观点⼆更符合新收⼊准则的相关规

定，更能如实反映各会计期间真实的盈利情况。

⼯程施⼯企业在执⾏新收⼊准则时⾯临的上述成

本结转问题，也会存在于按履约进度确认收⼊的其他

⾏业。我们认为，新收⼊准则下，⽆论是按产出法还

是投⼊法确定履约进度，结转的成本⼀般情况下为实

际归集的合同履约成本，资产负债表⽇不会出现⼤额

的合同履约成本余额；项⽬前期利润⾼的，也⽆需通

过暂估成本来平滑⽑利率。 

企业能否恰当列报利润表项⽬会影响其

经营业绩的构成，从⽽会影响财务报表使⽤

者进⾏分析决策。本⽂⾸先阐释合同履约成

本的有关基本概念，着重结合实务案例探析

合同履约成本的界定，进⼀步探讨按履约进

度确认收⼊时合同履约成本结转的会计处理

问题。

合同履约成本；⽀出；费⽤；营业成本；期

间费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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